
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有關的事宜  
 
 
目的  

 

 本文件載述傳媒於二零一三年三月報導有關香

港電台（「港台」）編輯自主事宜的背景及政府的回應。  

 

背景  

 

港台的編輯自主  

 

2. 政府於二零零九年九月敲定香港公共廣播服務

的未來發展路向，並決定由港台肩負作為本港公共廣播機

構的使命。經考慮港台所擔當的職能將會擴大，並為了進

一步鞏固其編輯自主，政府在二零一零年八月公布《香港

電台約章》（「約章」）。約章訂明港台享有編輯自主，並臚

列港台的公共目的及使命。  

 

3. 約章清楚說明港台享有編輯自主，並會恪守以

下編輯方針：  

 

(a)  發放準確並具權威性的資訊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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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持平地反映意見，並公平地對待有意在公

共廣播平台上發表意見的所有人士；  

 

(c)  不受商業、政治及／或其他方面的影響；

以及  

 

(d)  秉持最高的新聞專業標準。  

 

4. 約章亦訂明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，負責制

訂符合港台《節目製作人員守則》的編審制度，為市民提

供準確、持平及客觀的新聞、公共事務及一般節目。作為

港台的總編輯，廣播處長為港台作最終編輯決定，並就港

台節目監製所作的編輯決定負責。  

 

二零一三年三月的傳媒報導  

 

5. 二零一三年三月，有傳媒報導了某些涉嫌干預

港台編輯自主的指控，並報導指一名港台員工的署任安排

因聲稱拒絕執行政治任務而受到影響。報導刊登後不久，

廣播處長已公開詳細解釋涉及的事宜，並透過不同渠道澄

清有關的指控，以釋員工及公眾疑慮。廣播處長二零一三

年 三 月 二 十 六 日 致 委 員 會 的 信 件 ( 立 法 會

CB(4)524/12-13(01)號文件 )及三月十一及十二日發出的

新聞稿分別載於附件 A 及 B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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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非常重視港台的編輯自主及公平公正處理公務員的

管理及升遷事宜  

 

6. 一直以來，我們強調政府非常重視及尊重港台

的編輯自主。  

 

7. 政府已有既定機制及程序，在公平公正的原則

下，處理公務員的管理及升遷事宜。不過，我們不便評論

個別公務員的聘任個案。  

 

8. 如公務員認為他／她被指令執行工作的方式有

違公務員隊伍須政治中立的要求，有關公務員可循既定機

制提出申訴。公務員不會因為本著真誠提出投訴而受到處

罰。政府會繼續按照既定機制，在公平及公正的原則下，

處理公務員的管理及升遷事宜。  

 

徵詢意見  

 

9. 我們邀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。 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二零一三年六月  



立法會CB(4)524/12-13(01)號文件 
(只備中文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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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播處長的回應  
 
發稿日期：2013-03-11 
聯絡我們：ccu@rthk.hk 
  
就近日外界對助理廣播處長（電視及機構業務）署任一事，

以及廣播處長參與香港電台公共事務電視節目編輯及播出

事宜的傳聞，廣播處長鄧忍光作出以下回應。  
 
廣播處長回應記者提問發言要點  
 
(2013 年 3 月 11 日) 
 
1.      公務員的升遷任免有一套公正、透明、嚴謹的制

度。任何公務員不同意上司對其工作表現評核結果，可依公

務員事務規例上訴。港台不會接受任何人透過工會組織、傳

媒或政治力量嘗試影響這個制度的公平性。  
 
2.     「公務員守則」要求公務員恪守政治中立。廣播處長

是公務員，根本不需要承擔任何政治任務，當然亦不可能要

求港台同事做政治任務。任何公務員如認為他被要求執行違

背政治中立的任務，都應該即時向部門直屬上司或所屬政策

局的常任秘書長作出投訴。「公務員守則」明確保証公務員

不會因真誠作出的投訴受到懲罰。 
 
3.      公務員的工作評核，涉及私隱及個人資料，任何人

都不能透露及公開討論。  
 

chriswong
文字方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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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   任何缺乏自我反省能力的機構都不會有前途，更遑論

服務巿民。港台同事都明白自己並非全知全能，所作的編輯

決定不可能永遠正確無誤。由於「香港電台約章」保證港台

編輯自主，政策局、港台顧問委員會均不會干涉港台日常運

作。因此，港台一直虛心聆聽來自機構內外的批評意見，時

刻警惕，保持自我反省的能力。  
 
5.      港台每星期都會召開公開透明的節目委員會會

議，成員包括所有首長級及總監級人員。在編輯決定受批評

或質疑時，委員會會聯同相關的節目製作圑隊，用理性的態

度，檢視受質疑或批評的編輯決定，是否符合「香港電台約

章」及「節目製作人員守則」，務求自我完善。  
 
6.      近日外界對港台幾個編輯事務問題，作出毫無根據

的猜測。我想作下列澄清。外界對「城市論壇」在節目擺放

兩張空櫈曾提出疑問。節目委員會對製作團隊就這個編輯決

定先後提出 3 個完全不同，自相矛盾的說法表示憂慮。第一

個說法，團隊聲稱空櫈安排完全符合「節目製作人員守則」

3.6 段的前設條件，但同日下午已被委員會成員指出錯誤。

事實上守則明確要求製作人員應盡量避免使用空櫈，亦不存

在所謂前設條件。其後團隊改稱受邀嘉賓未正式拒絕出席，

故虛位以待；但很快便有其他同事指出嘉賓早已用電郵正式

婉拒。事隔多日，團隊再提出第三個說法，聲稱是為了避免

在節目中間加入收看的觀眾誤會港台沒有邀請兩位嘉賓出

席，會責怪港台。節目委員會的關注點，是製作團隊在解說

編輯決定時不能含糊輕率，因為這種工作態度會嚴重損害港

台的公信力。  
 
7.     「頭條新聞」製作團隊在 2 月下旬向節目委員會報

告，在 3 月起改用希特拉及蓋世太保角色諷刺時事。會議考

慮到一般文明社會都不接受以納粹標籤影射政治人物或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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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；世界各地的納粹受害人家屬組織，亦對在有娛樂成份的

電視節目內出現納粹人物及服飾，多次表示強烈抗議。因此

會議要求製作團隊重新審視方案。最終製作團隊決定改用西

遊記人物。節目委員會的關注點是不同層級的編輯人員，如

何處理一些明顯有高度爭議的創作概念。目前這個編務問題

仍在討論中。這些討論完全符合港台編輯自主的原則。  
 
8.     至於電視節目的播放安排，均由電視部編制。為方便

資源及節目規劃，播放時間表一般涉及未來 12 至 18 個月的

節目安排。節目會議每月跟進未來一季的節目編排，根本不

可能有任何港台人員可以繞過節目會議說了算的情況。  
 
9.     「香港電台約章」規定廣播處長是港台的總編輯，要

為港台所有節目監製的編輯決定負上責任。上述內部討論完

全符合「香港電台約章」。近日傳媒的報導雖然絶非事實；

但客觀效果是已對節目委員會的工作構成干擾同壓力，實在

令人非常遺憾。  
 

－ 完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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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台回應傳媒查詢 
 
發稿日期：2013-03-12 
聯絡我們：ccu@rthk.hk 
分享工具：      
 
就傳媒查詢，廣播處長及管理層有以下兩點回應： 
 
1.       廣播處長從沒要求任何同事執行政治任務，但明

白部份員工因各種原因可能感到政治壓力。   
 
管理層會繼續與員工溝通，增加互信。  
 
2.      廣播處長從沒在任何會議要求將《頭條新聞》永久

安排只在亞洲電視播放。  
 




